关于《顺义区关于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
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实施细则（征求
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京规自发〔2026〕2号）、《关于提升乡村地区规划实施效能打通项目落地“最后一公里”的指导意见》（京规自发〔2026〕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切实保障我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规范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区规自分局、区文旅局、区经信局、区园林绿化局等部门，结合我区实际，研究制定了本实施细则。
二、目标任务
通过本细则的实施，建立健全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的准入、审批、建设等管理机制，推动乡村产业项目合规落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支持农业、林业、文旅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分为四部分，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适用范围：明确适用于在产业园区、城镇开发边界和村庄建设边界外选址的点状配套设施用地，分为建设用地类和非建设用地类。二是准入标准及规模管控：细化科技现代农林业、农林产品加工及仓储物流、农林产品展销、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四类用地的功能引导和建设标准，明确用地规模、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三是实施办法：区分建设用地类和非建设用地类，分别规定项目谋划、储备、联审、规综编制、立项、用地许可、施工许可、验收登记等全流程操作程序。四是保障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建立全周期监管制度，强化负面清单管控，严禁变相房地产开发。
四、创新特点
在全面落实市级指导意见基础上，我区结合区域发展实际，对产业业态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将建设用地类项目划分为科技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及仓储物流、农产品展销、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四大类，并逐类列举可纳入支持的具体配套设施清单。例如，科技现代农业中明确支持种业研发中心、智慧农业调度中心、农机库房等设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中明确支持游客集散中心、乡村文创工坊、特色餐饮、露营地、小型剧场等场所。通过方案细化，使政策指向更加清晰，有效解决了基层“什么能建、什么不能建”的操作性难题。
五、涉及范围
涉及在顺义区范围内，确需在产业园区、城镇开发边界和村庄建设边界外选址建设的各类点状配套设施用地项目，包括建设用地类和非建设用地类。
六、新旧政策差异
[bookmark: _GoBack]本《实施细则》为新制定政策。
